
能源审计工作及水量平衡测试服务项目需求

1、 项目概况
（1） [bookmark: 项目概况2]项目名称：能源审计工作及水量平衡测试服务项目
（2） 服务期限：合同签署后60日内完成能源审计报告成果文件及水量平衡测试报告成果文件。
（3） 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15万元，其中能源审计工作分项金额上限12万元，水量平衡测试服务分项金额上限3万元。
2、 项目需求
1、 [bookmark: _Toc22334]根据《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令 2015 年第 32 号）和《“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国管节能〔2021〕195 号）完成我院2023-2025年度三级能源审计工作。并依据《深圳市节约用水条例》开展水量平衡测试。
2、 考虑到日后维护便利性，要求供应商绘制医院已竣工项目所有室外用水管道路线图，并标注各阀门所在位置。 
3、 要求供应商配合医院自本次水量平衡测试开始至下次水量平衡测试期间，免费协助配合甲方做用水计划调整、超计划用水申诉等用水相关资料。
4、 在指定的服务地点，派驻不少于2名专职人员常驻，并接受医院相关部门的管理与监督。服务期间产生的差旅费、食宿费、专家评审费等由乙方支付。
5、 [bookmark: _GoBack]项目付款条件为：完成能源审计报告并通过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完成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并通过深圳市水务局备案后，乙方开具合法发票，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1

